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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培養學生生涯發展所應具備之核心就業力落實學用合一，並促進各系所、中心規

劃辦理具單位特色之職涯輔導課程與活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經費補助範圍及項目 

(一)補助範圍以經「慈濟大學職涯輔導諮詢委員會」審核通過之職涯輔導計畫案。 

(二)補助項目以支應各類職涯輔導活動為主，經費編列依照學校規定為原則。 

三、 申請作業如下： 

(一)本校職涯輔導補助計畫案，於前一學期經業管單位公告，期限內受理申請。 

(二)一系（所）一案，經系務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後，由計畫主持人提出。 

(三)申請需檢送申請表、計畫書、經費預算表，電子檔及核章紙本一式一份。 

四、 審核原則 

(一)由本校職涯輔導諮詢委員會審核通過。 

(二)優先補助以申請教育部等校外計畫案或結合在地產業、培訓實務技能、跨領域

之職涯輔導活動。 

五、 計畫結案 

(一)活動結束後，計畫主持人應於兩週內向會計室完成單場活動之經費核銷。 

(二)計畫主持人應於每學期第十九週前完成繳交各單場活動成果、總成果報告書及

總成果單張電子海報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